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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征地管理工作,促进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西省征收土地管理办法》《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原则
落实属地管理要求，实行“征地工作由县人民政府委托被征地所属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实施,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负责指导征迁实施,县直有关部门配合相关工作，坚持尊重历史、依法依规、科学合理、维护农民权益”的工作原则。
二、工作程序
（一）征地前期工作
1.制订征地工作方案。根据我县经济发展需要，对拟成片征收或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共同拟订工作方案并报县政府批准。
2.发布征地预公告及安置补偿公告。征地工作方案经批准后，县政府发布征地预公告及安置补偿公告，由县自然资源局送达到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在被征土地所在乡（镇）的村、组公共场所张贴,以拍照、摄像等方式保存证据，同时在县自然资源局网站上公布。征地预公告及安置补偿公告内容主要包括拟征地的目的、用途、范围、面积、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等。
3.土地勘测定界。拟成片征收的土地，根据县城市规划红线进行实地勘测(规划区外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根据项目有关批准文件,可由项目业主委托),制作土地勘测定界成果。
4.土地现状调查。由县自然资源局、县住建局会同乡（镇）人民政府对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人，对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青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确认并签字。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结果应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村、村民小组范围内，以在公共场所张贴的等方式发布，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5.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批次建设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规划区外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根据项目有关批准文件，由项目业主）开展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征收土地的社会稳定风险状况进行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点，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
5.拟订征收土地方案。由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住建局共同拟订征收土地方案，其内容包括拟征收土地的用途、所有权人、位置、地类、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口安置办法等。
6.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住建局共同拟订,其内容主要包括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种类、权属、数量、征地补偿费的标准、金额、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具体安置措施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由县人社局会同县自然资源局、乡（镇）人民政府拟订。其内容主要包括拟征收土地的用途、位置、权属、地类;涉及家庭户数及安置农业人口的数量;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缴费补贴标准、享受缴费补贴人数、缴费补贴资金总额以及资金筹措渠道和其他保障措施等。
7.组织征地听证。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会同县自然资源局按规定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有听证权利。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申请听证的，由所属乡（镇）人民政府会同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听证；对放弃听证的，应留存放弃听证证明材料；对公告和听证收集的意见，所属乡（镇）人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人社局应认真研究结合意见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报县政府批准。
8.签订征收土地协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与村（组）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及协商签订征收土地涉及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协议（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示范文本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二）依法依规实施土地征收
1.征收土地方案报批。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征收土地方案等报批材料，经县政府审定后,由县政府按规定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政府审批。
2.发布公告。征收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在收到征地批准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应将征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批准时间和用途,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位置、地类、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口安置办法及其他应主动公开的征地信息予以公告,并同步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
3.及时支付征地补偿费。在征收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应全额支付征收土地的各项费用。
4.落实被征地农民安置措施。征地经依法批准后,所属乡（镇）人民政府、县自然资源局和县人社局等单位要在县政府的指导下,及时落实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规定的发展用地、发展基金、养老保险等安置措施。
三、工作职责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
1.根据县政府征地工作安排,各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县自然资源局对拟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地类、面积、安置人数、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调查和测算，并做好征地前期风险评估,起草征地工作方案。对涉及林地审批的协助县林业局收集相关资料报批。
2.负责做好辖区范围内征地的宣传动员工作,并组织听证会。
3.发布征地告知和征地公告后制止在征地红线范围内的抢种、抢建行为,以拍照、摄像等方式留存证据,保证资料真实有效。
4.负责对被征地范围内分户土地测量和征地款结算，并对征地农户登记造册，将征地补偿款以一卡通的形式直接发到被征地农户。
5.负责已征收土地净地交付使用，并协助做好管(杆)线的拆迁工作。
6.负责被征地失地农民身份认定的基础工作,建立好档案资料。
7.建立工作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调处好征地工作中的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8.征地资金收支核算管理。参照《九江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加强乡镇财政资金广告宣传费和招商引资费等五项重点费用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九财办[2024]49号）文件，修改资金管理，增加支付管理、使用管理、监督管理。
（二）县自然资源局
1.负责拟定年度征地计划、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起草征地告知书、征地公告，并报县政府审批。
2.负责征地红线划定工作，开展土地现状调查及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规划区外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由项目业主开展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张贴征地预公告、征地公告和补偿安置公告及制定征地补偿方案。
3.负责征地政策、程序的监督和核查工作（面积、地类认定工作）。
4.协助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征地听证工作。
5.负责土地收储、征地款审核。
6.配合乡（镇）人民政府、县人社局、县公安局等部门进行被征地农民失地的认定工作。
7.负责土地征收报批。
8.配合县人社局做好失地农民社保报批材料和保证金退费工作。
9.负责土地征收各种数据资料建档工作。
（三）县财政局
负责筹措项目征地资金,并按时拨付征地补偿费并监督资金的使用工作。
（四）县住建局
负责征地范围内房屋征收、测绘、评估及核算等工作，并负责联系房屋拆迁评估公司。
（五）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发展中心
负责提供有关公路建设的征地红线图和公路建设征地红线图的划定。
（六）县林业局
负责征收林地的审查、报批工作。对被征收土地上的树木清点、评估、核算等认定工作。
（七）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征地范围内土地承包证的注销登记,被征地农民设施农用地评估认定工作。
（八）县民政局
负责征地范围内坟墓迁移的政策指导和公益性墓地的建设指导工作。
（九）县人社局
牵头制定涉及县城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拟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方案;负责做好征地范围内失地农民社保政策指导,为失地农民办理社保等相关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失地农民保险报批材料和保证金的退费工作。
（十）县审计局
负责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
（十一）县司法局
负责征收范围内遗留难题的“证据保全”工作和土地征收中的依法诉讼工作。
（十二）县信访局
负责指导协助征地工作中群众信访维稳工作。
（十三）县供电公司、电信公司、移动公司、联通公司、广电网络公司、铁塔公司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土地征收范围内的管(杆)线及时迁移，力争与土地征收同步完成。
四、资金管理
征地资金由县财政筹措,根据征地需要,及时将征地补偿款拨付到各征地乡（镇）,再由相关乡（镇）以一卡通形式发到被征农户。
1.征地资金预算编制。征地资金编制由县财政局依据政府拟征地文件及征地计划编制并纳入年度财政拨付计划，其中编制预算时按最高补偿价增加3-7%测量误差系数计算。
2.征地资金的拨付。县自然资源局根据征地工作方案明确红线图面积、性质、地类,将征地任务授权到乡（镇），由乡（镇）向县财政申请拨付征地补偿资金，各被征地小组根据组的村规民约上报村、镇。由乡镇统一以“一卡通”的形式发放到被征地农户。征地补偿标准按《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3〕23号）文件执行。为调动乡（镇）工作积极性，征地工作经费为(征地补偿款、青苗费、附着物迁移费)三项总和的8％，征地资金和征地工作经费同期拨付至乡（镇）财政帐户。
3.迁坟、青苗及附属物补偿的标准。按《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农村村民住宅、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湖府办发〔2024〕4号）文件执行。
五、土地收储和移交
1.乡（镇）按照进度要求完成红线划定范围内的征地,且无“插花地”,确保权属清晰。由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委托第三方测量定界进行收储。
2.县政府委托乡镇及其他部门及时组织完成好划界、清场、围场等工作,并组织清表，三通一平达到净地出让的条件，由县自然资源储备利用中心入库建档。
六、信息公开
1.切实做好征地信息公开。各乡（镇）要设立专门接待窗口，及时做好征地信息公开答复工作。县自然资源局自收到土地征收批准文件后10日内,须在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官方网站“征地信息”专栏网页和湖口县人民政府网及时公开有关征地信息。
2.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实施土地征收时,涉及乡（镇）要依法吸纳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参与土地调查确认、听证和签订征地协议等过程,充分听取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和监督权。

附件：湖口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表




















附件

湖口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表
	设区市
	区片
	区片范围
	区片价
（元/亩）

	九江市
	湖口县
	双钟镇、马影镇、流泗镇、凰村镇
	46500

	
	
	均桥镇、武山镇、城山镇
	46000

	
	
	舜德乡、流芳乡、大垅乡、付垅乡、张青乡
	45200


附注：
    1.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适用于征收集体农用地水田的补偿测算。征收其他集体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的补偿测算，参照以下修正系数执行：
（1）耕地、园地、人工高产油茶园、养殖坑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除外）不低于1.0；
（2）林地不低于0.7；
（3）未利用地不低于0.6；
2.国有农用地补偿安置标准参照执行。

